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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、其他相关说明

本次业绩预告经公司财务部门初步测算，具体以公司 2021 年半年度报告披

露的数据为准。本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为《中国证券报》、《证券时报》、

《上海证券报》以及巨潮资讯网。本公司将严格按照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及时做

好信息披露工作，敬请广大投资者谨慎决策，注意投资风险。

特此公告。

安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

2021 年 7 月 14 日


